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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发布
会，省公安厅、省环保厅、省人民检察
院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就“2016 利 剑 斩
污”专项行动成效情况作了通报，并公
布 6 起典型污染环境案件。专项行动
期间，河北查处、侦办的环境案件数量
和类型越来越多，环境污染犯罪主要
集中在电镀、制革等重点行业领域，出
现了利益链条式的共同犯罪，此外，河
北还加大了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

河北省“2016 利剑斩污”专项行动
是上述四部门联合发起的一项行动，
从 2016 年 11 月 17 日开始，2017 年 4 月
30 日结束，对各类环境违法犯罪予以
了严厉打击。

公安部门
侦办监测数据造假案件实现

新突破

2017 年 3 月，石家庄市鹿泉区公安
局破获了河北省首起篡改、伪造在线
监测数据污染环境案。

经查，鹿泉区某水泥厂为节约生
产成本，故意减少烟气防治原料氨水
的使用量并伪造、篡改烟气连续监测
系统数据，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
行支出达 320 余万元，对大气造成污
染。目前，案件已刑事拘留 8 人，批准
逮捕 5人。

“ 近 年 来 ，河 北 全 省 齐 心 协 力 治
污，但仍有一些不法企业千方百计顶
风作案。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数量和类
型越来越多，专业技术性越来越强，比
如企业或通过设置暗管向大气直排有
害气体，或通过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干扰监测设施，超标排放。这类案件
一般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专业技术
性 又 强 ，对 办 案 人 员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高 。”河 北 省 公 安 厅 副 厅 长 冯 帆 介 绍
说 ，针 对 这 种 状 况 ，省 公 安 机 关 以 焦
化、水泥、化纤、玻璃等涉气企业和监
测设施运维企业为重点，对其中涉嫌
犯罪的予以严厉打击。

据介绍，今年 2 月以来，河北省石
家庄、唐山、廊坊、邢台等地相继破获
大气污染刑事案件 8 起、抓获排污企业
及监测设施运维企业犯罪嫌疑人 20 余
人。

整个专项行动期间，河北省公安
机关共侦破环境犯罪案件 528 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1132 人；查处了大批治安
案件，处理违法人员 3800 多人。相继
侦办了 8 起大气污染刑事案件，侦办非

法倾倒危险废物 3 吨以上案件 41 起，
侦 办 通 过 渗 坑 、渗 井 、沟 渠 等 非 法 排
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案件 78起。

环保部门
联合执法次数增加73%，移

送公安案件增加32%

“与 2015 年相比，‘2016 利剑斩污’
专项行动期间，各部门联合执法次数
增加 73%，环保部门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数量增加 32%，处罚案件数量增加一倍
多，处罚金额增加 10%，关停取缔企业
数量增加 86%，极大地震慑了违法排污
企业。”河北省环保厅环境监察专员张
桂生介绍说，“2016 利剑斩污”专项行
动各级环保部门共检查企业 5.3 万家
次，查处违法企业 5200 家，关停取缔
2883 家，立案处罚 2064 家，责令整改
1480 家，挂牌督办 25 家，移送公安机关
337 起，媒体曝光 47 起，处罚金额 8400
万余元，无论是检查数量还是处罚金
额，较上次都有明显提升。

在四部门联合行动同时，针对环
境污染犯罪高发领域，河北省环保厅
还与省公安厅、省交通厅连续 3 次开展
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
项行动，现场检查 1500 余家涉危废企
业，查处环保问题 31 件，责令整改企业
65家，环保立案查处 29件，移交公安机
关 3 件，暂扣 4 家企业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停止 7 家企业一切经营活动，责
令 5家企业限期整改。

针对在线监测数据造假问题，河
北省环保厅多次开展“零点行动”，包
括 7 次涉水抽查和 6 次涉气抽查，远程
抽查 240 家涉水企业和 148 家涉气企
业（涉及废气排放口 358 个），发现 3 家
涉水企业超标排放，32 家涉气企业 45
个排口数据存在异常。目前，对发现
的监测数据超标及异常情况，已移交相
关部门或相关地市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全省法院
审理的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主

要集中在镀锌行业

“近两年，河北省法院审理的污染
环境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行
业，如电镀、制革、倾倒废酸等。这其
中，绝大部分集中在镀锌行业，具体表
现 形 式 就 是 利 用 私 设 暗 管 或 利 用 渗

井、渗坑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
主要是涉水体、土壤污染。”河北省高
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葛庆
龙表示，专项行动期间，全省法院共审
结污染环境刑事一审案件 143 件，判处
罪犯 276人。

葛庆龙介绍说，专项行动期间，河
北省法院坚持从重定罪、从重量刑、从
严 把 握 缓 免 刑 ，对 违 反 国 家 规 定 ，排
放、倾倒、处置含有有毒性、放射性、传
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同时构
成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
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坚持
从重定罪；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惯犯、主
犯、长期实施污染环境行为、造成严重
后果的犯罪分子，坚持从重量刑，并从
严把握适用缓免刑的条件。

葛庆龙表示，在依法适用主刑的
同时，河北还加大财产刑的判处力度，
用好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手段，通过
采取追缴违法所得、收缴犯罪工具等
措施，切实改变违法成本低的状况，从
经济上剥夺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能力
和条件。

检察机关
建立办理案件“绿色通道”严

查职务犯罪

“专项行动期间，全省各级检察机
关 均 建 立 了 办 理 污 染 环 境 刑 事 案 件

‘绿色通道’，办理提请审查逮捕案件
平均提前两天，办理移送审查起诉案
件平均提前 8 天。”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处处长周宏伟介绍
说，专项行动期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
理公安机关提请审查逮捕破坏环境资
源 犯 罪 案 件 277 件 410 人 ，批 准 逮 捕
214 件 300 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 479
件 852 人，提起公诉 398 件 689 人，监督
行政机关移送案件 28 件 30 人，监督公
安机关立案 37 件 41 人，查办职务犯罪
案件 15件 23人。

此外，河北省检察机关还开展了
“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
动”，“2016 利剑斩污”专项行动期间，
全省检察机关共发出督促履行职责检
察建议 658件，采纳率达 100%。

新闻发布会上，周宏伟还表示，河
北省各级检察机关正在探索对破坏环
境资源犯罪案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让犯罪分子在受到刑事处罚的同
时，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赔偿义务，
使受损害的生态环境得以修复。

河北利剑斩污行动显示威力
共侦破环境犯罪案件 528起，抓获嫌疑人 1132 人

本报记者周迎久张铭贤

本报记者周迎久 张铭贤石家庄报道
为贯彻落实河北省委科学治霾、协同治霾、
铁腕治霾的战略部署，近日，河北省检察
院、省法院、省公安厅、省环保厅四部门共
同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会议部署，5 月下旬
至 12 月 31 日，四部门将联合开展为期 7 个
月的打击大气污染犯罪专项活动，并印发

《打击大气污染犯罪专项活动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电视电话会上，河北省检察院党组副
书记、副检察长李玉龙表示，检察机关要紧
紧围绕决策部署，加大对大气污染刑事犯
罪打击力度，切实做好涉嫌大气污染犯罪
的立案监督工作，严肃查办大气污染防治
领域职务犯罪。在专项行动期间，河北将
积极探索建立大气污染犯罪案件联动办理
工作机制，开展大气污染领域公益诉讼实
践探索，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修复补偿制
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全省范围内推进破坏
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工
作，考虑大气污染的特殊性，共同探索以植
树造林、缴纳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等替代性
方式实施生态补偿。

重点打击以下几类大气污染犯罪

按照《实施方案》，专项行动期间，河北
将重点打击以下几类违法犯罪行为：今年
以来上级通报或者约谈、新闻媒体曝光、重
大大气污染隐患产业聚集区和中央、省环
保督察组发现的大气污染违法犯罪行为。

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
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采样设备，超标排放
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污染物的刑事犯罪，以及第三方运维机构
与企业相互勾结、共同实施的大气污染犯
罪。

“散乱污”企业超标排放，非法采矿、破
坏性采矿等大气污染犯罪和露天矿山大气
污染犯罪；挤占林地、草地、绿地、湿地等非
法占用农用地犯罪。

生产、销售劣质油品污染环境的违法犯罪。
大气污染防治监管领域的不作为、乱

作为以及与犯罪分子和不法企业沆瀣一气
为其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露天矿山整治、清洁能源推广、湿地绿
地保护等领域贪污、挪用、挤占、截留综合
治理专项资金的职务犯罪。

证据适用认识不一致将加强沟通

《实施方案》要求四部门要加强在专项
活动中的协调联动和协作配合。

对涉及重点排污单位涉嫌篡改数据、
干扰采样、超标排放等专业性、技术性强的
案件，环保部门应当积极主动为公安机关
的侦查取证活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公安机关对环保部门移送的涉大气污
染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立案侦查，对证据
搜集、固定的程序存在瑕疵或对证据适用
认识不一致的，加强沟通协调，及时采取补
救措施。

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建立涉大气污染案
件快速办理“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公安机关
提请审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涉大气污染
犯罪案件，加快办案节奏，提升办案效率，增
强打击大气污染犯罪的及时性、有效性。

严查涉气刑事犯罪、职务犯罪
开展涉气公益诉讼探索

河北四部门联手
打击大气污染犯罪

6 月 4 日，河北
省成安县检察院、
县法院、县公安局
和县环保局执法大
队联合开展打击大
气污染刑事犯罪专
项活动，深入县域
内企业和环保薄弱
环 节 开 展 监 督 检
查。图为联合检查
组现场检查四海炭
素厂区除尘及环保
设备运行情况。

闫江摄

本报通讯员杨宝国 金鑫 李伟强 记者晏
利扬台州报道“浑浊的水样怎么变成了一瓶
清水？”放在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环保分局环
境执法车后备箱里的水样，居然被人做了手
脚！随着事件的深入调查，一起涉嫌伪造证
据的案件浮出水面。

5 月 2 日，椒江区环保分局执法人员对位
于该区葭沚街道的台州市星华水产综合厂进
行执法检查。

当执法人员上午 10 点打开企业废水标
排口的阀门进行采样时发现，该水样呈现黑
色、浑浊。执法人员于 10∶20 分对集水沟的
废 水 进 行 采 样 ，该 水 样 呈 现 略 黄 、浑 浊 。
执 法 人 员 将 两 瓶 水 样 均 放 在 执 法 车 的 后
备 箱 里 。 但 在 完 成 现 场 笔 录 制 作 后 ，执 法
人 员 却 发 现 后 备 箱 里 的 水 样 只 有 一 瓶 ，在
集水沟里采的水样被替换成了一瓶水质很
清的水样放在一旁的一辆蒸饭车上，于是执
法人员于 10∶40 分对集水沟同一地点重新采
集水样。

第一次采的集水沟水样哪去了？经过椒
江区环保分局执法人员的进一步调查，终于
真相大白。原来，该厂老板的朋友牟某当天
正来该厂办公室做客，外面执法人员对厂区
进行检查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牟某的眼中。

当天 10∶30 分左右，趁执法人员在现场
笔录制作之机，牟某从办公室里走出，溜达至
环保执法车周围，发现执法车后备箱未关，里
面放着两瓶水样。出于帮助朋友的念头，他
快速将其中一瓶水样扔进垃圾桶。该瓶水样
正是执法人员在该厂集水沟采集的水样。牟
某拿出执法车里的一个空瓶子装了清水，但
因心里害怕，慌乱中将这瓶清水遗放在蒸饭
车上，匆忙离开了现场。

经台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检测，环境执
法人员当天 10∶40 分在集水沟采集的水样氨
氮数值为 66.9mg/L，化学需氧量为 844mg/L，
pH值为6.69，而被替换成的清水水样氨氮数值
为 0.086mg/L，化学需氧量数值为 5mg/L，pH
值为 7.68，两瓶水样的数值相差悬殊。

想耍小聪明，终究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
十条第二款，对于牟某涉嫌伪造证据、影响行
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行为，椒江区环保分
局将案卷有关材料予以移送公安部门，现牟
某已被行政拘留 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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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
宿豫分局日前侦破一起非法采矿
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因非法开设砂
场、收购黄砂并出售，获利巨大。

3 月以来，宿豫公安分局食药
环大队陆续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
在非法采砂。

在秘密调查基础上，宿豫环保
警察前不久联合侍岭、来龙派出所
对侍岭镇新沂河段南侧袁某经营的
砂场进行查处，当场抓获袁某及到
其砂场购买黄砂的尤某、在砂场打
工的陈某等相关人员 5 名，随后又
将涉嫌非法采砂的犯罪嫌疑人许某
抓获归案。在案发现场，民警查获
各种账本 40余本。

经审查，2013 年以来，犯罪嫌
疑人袁某在新沂河段南侧购买河滩
地 20 余亩开设砂场收购黄砂，并介
绍尤某购买水泥泵船，邀请尤某在
其购买的河滩地上进行非法采砂，
以每吨 8~18 元的价格收购尤某非
法开采的黄砂后进行公开销售。尤
某共出售给袁某黄砂 57 万吨左右，
获利 90 余万元，袁某在明知尤某无
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邀请其非法采
砂，并收购其非法开采的黄砂进行
公开销售，非法获利 150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袁某、尤某因
涉嫌非法采矿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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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豫破获一起非法采砂案
两名嫌疑人已被刑拘

这样的“忙”帮不得
王玮

本想帮朋友个忙，偷换了
执法人员采集的水样，不成想
把自己帮进了派出所。这样
的“忙”，实在是帮不得。可当
事人为什么偏偏就帮了呢？

细细分析，这一来说明
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是何等淡
薄，《治安管理处罚法》2006
年施行至今已有十年之余，
如果其不知道真有些说不过
去。更重要的是，当事人的
行为折射出当前一些环境违
法企业的心态：面对越来越

严的环境执法态势，不在防
治污染上下功夫，总在旁门
左道上动心思，用尽各种招
数逃避环境监管。

然而这样的代价也是巨
大的。就像本案的牟某，行
政拘留 8 日的滋味应该不太
好受。

在此还是奉劝那些总是心
存侥幸的企业，环保部门严格
执法的决心不会变，还是做个自
觉守法的好企业吧，要不只会
得不偿失，此案就是“前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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